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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六街於112年4月27日上午發生道路坍塌，疑因
鄰近的「豐采520」建案導致。新竹縣長楊文科聞訊趕往現場了
解，並要求立刻勒令停工，徹底調查了解原因。 
 
縣府工務處當日下午陪同新竹地檢署檢察官、土木技師及大地技
師會勘現場並調查，重申去年8月發生坍塌事件後就已函送法辦
，對於工安把關絕不寬貸。 
 



一、法令依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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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第26條：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依本法規定核發之執照，僅為對申請
建造、使用或拆除之許可。 
建築物起造人、或設計人、或監造人、或承造人，如有侵害他人財產，或肇
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應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建築法第58條: 
建築物在施工中，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時，得隨
時加以勘驗，發現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以書面通知承造人或起造人或監造人
，勒令停工或修改；必要時，得強制拆除： 
    一、妨礙都市計畫者。 
    二、妨礙區域計畫者。 
  ★三、危害公共安全者。 
  ★四、妨礙公共交通者。 
    五、妨礙公共衛生者。 
    六、主要構造或位置或高度或面積與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不符 
        者。 
    七、違反本法其他規定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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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第89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至第六十九條及第八十四條各條規定之
一者，除勒令停工外，並各處承造人、監造人或拆除人
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其起造人亦有責任時，得
處以相同金額之罰鍰。 
 
刑法第193條：承攬工程人或監工人於營造或拆卸建築物
時，違背建築術成規，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九萬元以下罰金。 

建築法第68條： 
承造人在建築物施工中，不得損及道路，溝渠等公共設施
；如必須損壞時，應先申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准，並規定施
工期間之維護標準與責任，及損壞原因消失後之修復責任
與期限，始得進行該部分工程。 
前項損壞部分，應在損壞原因消失後即予修復。 

     一、法令依據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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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照取得時程含變更設計時間 

1.(96)府建字876號建造執照，本府於96年 
   12月3日核准在案。 
 
2.於108年1月10日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 
 
3.於109年7月6日辦理第二次變更設計。 
 
4.以上經查皆符合建築法及其相關規定。(對照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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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涉及個資，故不便公開展示。 



三、建築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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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建造執照 
 
起造人:豐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承造人:頌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監造人:夏智弘建築師事務所& 
       姚嘉志建築師事務所 
 
豐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起造本府(96)府建字第876號(02)建造執照新建工程，
為1幢2棟地下6層地上32層，開工日為:97年4月2日；竣工期限為192個月(預計
113年竣工，不含竣工展期)；開挖深度為:地下25.8公尺；設計建築物高度為
119.8公尺；總樓地板面積為190718.97平方公尺之建築物，建蔽率
:59.78%≦60%；容積率:419.69%≦420%。 
 
目前向本府申報勘驗進度為施工進度為地下5層部分樓板及地上屋架20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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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期計算方式及法源依據 

新竹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4條: 
 
工期計算如下:（6+90+96=192個月） 
基本工期:6個月 
地下室6層*4個月=24個月、加計6層*11個月=66個月共計90個月 
 
「因地下室每層面積為12713平方公尺超出法定1000平方公尺計算
方式為（12713-1000=11713；11713/1000=11.713）地下室每層加
計11個月工期，本案為地下6層*11個月=90個月」 
 
地上層為32層*3個月=9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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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勝利二街及莊敬六街道路塌陷
事件時間表 

        項目 
日期 

    停工 
  

    復工        備註 

第一次塌陷 
111年6月14日 

第一次停工 
111年6月16日 

第一次復工 
111年7月26日 

  

第二次塌陷 
111年7月31日 

第二次停工 
111年8月1日 

  
  

罰起造人、承造人及監
造人各3萬元 
111年8月1日 

第三次塌陷 
111年8月24日 

  第二次復工 
112年1月12日 

罰起造人、承造人及監
造人各3萬元，並移送新
竹地檢署偵辦 
111年8月26日 

第四次塌陷 
112年1月13日 

第三次停工 
112年1月17日 

第三次復工 
112年2月4日 

罰起造人、承造人及監
造人各3萬元 
112年1月17日 

第五次塌陷 
112年4月27日 

第四次停工 
112年4月27日 

  罰起造人、承造人及監
造人各3萬元 
112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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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塌陷處理過程及預防措施1/2 
處理過程: 
1.本府因本次工安事件影響廣大縣民，已於111年8月26日府工建字 
  第1110063748號函，有關本府核發（96）府建字第876號（02） 
  建造執照造成竹北勝利二路多次塌陷毀損公共管線部份，是否事 
  涉刑法第193條情節，移送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偵辦中。 
 
2.本次112年4月27日上午再次發生塌陷事件，本府立刻勒令停工(112 
  年5月1日府工建字第1123633054號函停工，並罰起造人、承造人及 
  監造人各三萬元)。並於當日下午14時30分邀集相關學者及臺灣新 
  竹地方檢察署辦理現場會勘並指派土木技師及大地技師協助調查調 
  鑑定及責任釐清，另本府俟鑑定結果再行辦理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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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塌陷處理過程及預防措施2/2 

處理過程: 
3.有關勝利二街及莊敬六街等5次道路塌陷工安事件，經會同相關 
  單位現場勘查，目前初判發生原因為地下室開挖抽取地下水導致 
  土砂層部分帶走地層下陷，有關是否違反施工管理違失部分，本 
  府將另案蒐集相關事證移本縣營造業審議委員會及建築師懲戒委 
  員會審議。 
 
預防: 
  目前責成起造人及承造人儘速將 
  損害道路配合相關管單位修復， 
  並於周邊道路進行每週一次透地 
  雷達檢測，並加強周邊環境及務 
  必做好敦親睦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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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制措施1/3 
新竹縣建築爭議事件處理辦法第5條第一項一到四款: 
一、損鄰事件發生後，雙方應先自行協調或向該轄區調解委員會申請 
    調解 。 
 
二、如協調或調解不成，任一方得向鑑定單位申請房屋損壞鑑定，鑑 
    定費用由申請人先行代繳，鑑定結果如有損壞事實者，鑑定費用 
    由損鄰方負擔；如無損壞事實者，鑑定費用由對造人負擔。 
 
三、申請鑑定之一方，得檢具協調或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及損害鑑定報 
    告書 ，向新竹縣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評審會） 
    申請評審， 評審會應於接獲申請之日起十五日內召開；同一損 
    鄰事件以不超過三 次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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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建築爭議事件處理辦法第5條第一項一到四款: 
四、損鄰事件至請領使用執照階段仍未解決時，經相關鑑定單 
    位鑑定無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並經評審會決議，得依新竹 
    縣建築爭議事件損鄰補 償費用提存法院數額表以受損戶 
    名義提存法院後，申領使用執照。該損鄰糾紛另由雙方循 
    司法途徑解決。 
 
程序：本府將依「新竹縣建築爭議事件處理辦法」予以列管， 
      並請起造人改善於完成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與協議（和 
      解）書報府核備，或提評審委員會評議，俾憑解除本案 
      損鄰事件相關執照核發之列管，始得請領使用執照。 

七、管制措施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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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制措施3/3 

列管項目： 
 
      1.大有可為社區損害。 
 
      2.各管線設單位修復。 
 
      3.特斯拉車主車損。 
 
      4.莊敬六街復原。 
 
      5.專案小組會議。 



 

16 

八、階段性復工 

 
依據新竹縣建築爭議事件處理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一、經勘查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應以書面通知起造人、承造人及監 
    造人停工；如因停工會使損壞擴大者，應請承造人加強保護鄰房安 
    全之有效措施，並於趕工完成基礎及地下層工程後停工，經監造人 
    會同承造人及專業技師鑑定，並提具維護鄰房安全措施檢討及安全 
    鑑定書送交本府核准後，始得繼續施工。 

█目前大有可為社區管委會，及豐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雙方均提出申 
  請書，將依雙方訴求召開本府專案小組會議，評估是否准予階段性復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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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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